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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AI PING CARPETS INTERNATIONAL LIMITED 
太平地氈國際有限公司* 

(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) 
(股份代號：146) 

 

審核委員會組成之變動 

及  

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 3.21 條 
 

審核委員會組成之變動 
 

太平地氈國際有限公司* (「本公司」) 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本公司非執行董事

唐子樑先生 (「唐先生」)已被董事會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委員會 (「審核委員會」) 成

員，自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一日起生效。 

 

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 3.21 條 

 

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五日的公佈，內容有關未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

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 3.21 條。本公司欣然宣佈，於唐先生獲委任為審

核委員會成員後，本公司已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 3.21 條有關審核委員會需最少由三名成

員組成的規定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董事會命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太平地氈國際有限公司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龍至聖 

首席財務總監兼執行董事 

 

香港，二零二六年二月十一日 

 

於本公佈日期，本公司董事包括：主席兼非執行董事─高富華先生；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
─溫敬賢先生；首席財務總監兼執行董事─龍至聖先生；非執行董事─唐子樑先生、毛家
鑫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─丹尼.葛林先生、榮嘉信女士、Nicholas James Debnam 先生、
任远先生。 
 

 

*中文名稱僅供識別 


